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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海洋实业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厦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厦

门海洋”）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收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送

达的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等材料，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: 

一、涉诉的基本情况 

1.传票发出时间：2021 年 9月 7 日 

2.审理机构：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

3.原告基本信息： 

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 

住所：厦门市思明区蜂巢山路 7、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谢重庆，总经理 

4.被告基本信息： 

被告一：厦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厦门市思明区蜂巢山路 3号楼 

法定代表人：法定代表人：董宇，董事长 

被告二：厦门通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

 

住所地：厦门市思明区侨龙里 14 号 1003 室 A 区 

法定代表人：叶美英，执行董事 

被告三：张杨 

住所地：福建省厦门市 

被告四：厦门绿油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沙坡尾 20-2-117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杨，总经理 

二、诉讼请求： 

1、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租金损失，暂计 28 万元（自

2021年 1月 1日起计至实际退还之日止，其中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以每月 4 万元计；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，以每

月 5 万元计，现暂计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）； 

2、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承担。  

三、原告起诉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： 

原告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诉骆丽玉房屋赁合同纠纷一案，2018

年 11 月 22 日贵院作出（2018）闽 0203 民初 15169 号民事判决书。

该判决第二项判决内容为：“二、骆丽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

向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返还厦门市思明区沙坡尾 20 号一层房屋；”。

骆丽玉虽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，但该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现该判决已经生效。 

该判决生效后，因骆丽玉拒不归还讼争房屋，即厦门市思明区沙

坡尾 20 号（现门牌号为沙坡尾 20-2 号）一层房屋，原告依法向贵院

申请强制，贵院于 2020 年 1月 6 日受理，案号为（2020）闽 0203 执



 

360 号。 

本案执行期间，海洋集团在明知自己并非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，

且其对讼争房屋所有权的诉讼主张已被生效判决驳回的情况下，仍无

端侵占讼争房屋，并委托被告二厦门通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

“通嘉公司”）管理讼争房屋。通嘉公司明知海洋集团非讼争房屋的

所有权人，无权委托，却仍于 2021 年 1 月 1 日与被告签订《租赁合

同》，将该房屋出租给被告三收取租金费用。被告三亦明知讼争房屋

系执行标的、通嘉公司无权出租却仍然向通嘉公司承租讼争房屋，并

将讼争房屋用于其设立的个人独资公司即被告四的经营。2021 年 6

月 1 日贵院已对四被告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，要求其将讼争房屋返

还给原告。则对于四被告非法占用讼争房屋期间给原告造成的损失，

原告有权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。  

四、本诉讼判决情况 

本案已被法院立案受理，目前尚未开庭审理。 

五、本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本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目前尚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

具体影响，若有新进展，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2021）闽 0203 民初 18278 号《传票》、《应诉通知书》、《起诉

状》 

特此公告。 

厦门海洋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1年 9 月 14日 


